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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向好发展是提升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前提，对保障农业生产者利益有着重大

意义。但目前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还存在着冷链物流平台发展滞后、冷链物流标准化和法律体系亟待

完善、反垄断法农业适用除外规定对冷链行业部分经营者规制漏洞等问题。在对比发达国家的做法与

成果，分析我国冷链物流发展存在问题的基础上，提出加强农产品冷链物流平台建设，健全农产品

冷链物流标准化体系并与法律法规形成衔接，明确适用除外制度在农产品冷链物流中的适用主体和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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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cold chain logistics is a prerequisite for 

improving the e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circulation, and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agricultural producers. However, the cold chain logistics platfor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is still lagging behind. The standardization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and the legal system need to be 

improved. The anti-monopoly law agricultural application exemption provisions regulate loopholes for some 

operators in the cold chain industry. On the basis of comparing the practices and achievements of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in China, it is 

proposed to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platform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improve 

the standardization system of cold chain logistics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form a connection with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clearly apply the exclusion system in applicable subjects and behaviors in the cold chain 

logistics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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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将农业农村

农民问题作为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2021 年 4

月，《乡村振兴促进法》的出台正式将乡村振兴战

略写入法律。农产品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

随着农产品产量和消费需求的稳步增长，对我国

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近些年

来，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基本情况得到改善，

通过成立农产品冷链物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冷

链物流标准体系已初具雏形。但由于我国冷链物

流体系构建起步晚、建设时间较短，我国农产品

冷链物流发展仍存在一些问题。 

1  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现状和问题 

1.1  农产品冷链物流平台发展现状 

农产品冷链物流是一项为保障农产品品质，

以制冷技术为基础，确保农产品从生产、仓储、

运输、销售各环节都保持在适宜的温度而减少损

耗的系统工程。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平台建设相

对滞后，导致在流通环节农产品运行不顺畅，具

体表现为设备不足、资源分配不均和农产品冷链

物流链信息不对等。一是设备方面，冷藏保温车

作为组成冷链物流设备的重要要素，我国目前冷

藏保温车辆数量相较发达国家仍有较大差距。二

是我国的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资源分配存在

地区资源分布、城乡资源分布的两级差距。如东

部沿海等发达地区冷库接近饱和，而西部地区和

中部地区冷库资源与农产品产量不相符合。城市

与农村资源分布也不均衡，农村作为农产品的主

要产地，几乎都严重缺乏冷链物流基础设施，从

而无法提供农产品所需的冷冻冷藏条件[1]。三是

冷链产业链上下游之间信息互换出现阻滞。具体

表现在各冷链企业之间各自为营和公路、铁路运

输之间缺乏沟通，易造成信息失衡和配置的失调。

另外，对时效性要求严苛的农产品从田间地头到

餐桌的流通的前提是准确、及时的市场和运输信

息，但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信息化程度较低，缺

乏完整的信息平台[2]。一方面表现为农业生产者、

冷链物流运输者和销售者对初级农产品生产信息

了解充分，另一方面表现为消费者作为最后一环

消息相对闭塞，相关消费需求欠缺平台表达机制，

使农产品交互升级进程缓慢，不利于相关产业链

主体对消费需求及时作出反应。 

1.2  农产品冷链物流标准体系和法律体系亟待

完善 

我国近些年陆续发布了不少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对农产品冷链物流行业起到正面的推动作

用。但冷链物流领域现行标准大多为推荐性标准，

无法全面满足农产品冷链物流行业的需求 [3]。

2020 年新冠疫情的爆发，食品冷链物流更是暴露

出体系不健全、企业运营缺乏标准化等诸多问题。

虽然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冷链物流卫生

规范》（GB31605—2020）于 2021 年 3 月 11 日正

式施行，对我国冷链物流缺乏强制性标准进行了

弥补，促进行业的健康发展。但由于冷链物流整

体产业链的庞大，相关内容仍需要进一步完善，

以保障冷链物流行业的稳健发展。目前我国农产

品冷链物流标准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标准未覆

盖冷链物流全过程。冷链物流过程涉及生产、仓

储、运输和配送等诸多环节，任何一个环节出了

差错都会造成农产品冷链的“断链”，影响食品品

质，不利于行业主体的可持续发展。二是标准制

定的主体繁杂，不同标准存在交叉重复的情况。

我国不同的冷链物流标准是由不同的部门根据自

身发展需求制定的，难以避免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和针对不同的范围进行考量，而且部门之间缺乏

沟通，导致不同标准之间协调性不足，从而无法

形成严密的标准体系。又由于制定主体不统一，

各部门与行业结合自身特点制定各自的标准，标

准制定的方向存在偏差，制定和发布的标准难以

避免存在交叉重复现象。三是行业标准缺乏正式

化表达、合并渠道。通过长期的发展，我国冷链

物流行业已经初具规模，其中相关行业自治标准

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起到了秩序构建的作用，但由

于每个公司规定、代表利益的不统一，行业标准

很难形成统一规制。最后，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

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在《食品安全法》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4]。现有的法律法规并没有随着

冷链物流体系的构建及时出台，造成部分环节无

法可依的窘境出现，并且由于冷链物流跨部门特

点的客观存在，各部门制定的法律法规内部会出现

内容冲突和立法重复现象，一定程度上，造成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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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的浪费。 

1.3  农业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背景下我国农产

品冷链物流现状 

为保障农业产业健康发展，助力农业产业实

现集群化建设。我国《反垄断法》第 56 条规定了

农业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明确了“农业生产者

及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运

输、储存等经营活动中实施的联合或者协同行为，

不适用本法”。正是因为《反垄断法》的除外规定，

使得冷链物流行业中处在农产品流通环节中游且

对市场具备一定支配地位的经营者，凭借自身的

资金优势，把控着农产品流通的各个环节，将农

产品积累的增量收益汇集在产业链的下游，导致

农产品市场价格居高不下，农民自身却无法获取

应有的价值。一方面大多数农业主体由于自身因

素，对农产品到消费市场的流通渠道具有天然的

依赖性[5]，需要依靠渠道释放农产的库存压力，

面对多样化的市场要求，以及互联网电商的发展，

农业产业对冷链物流跨地域、保鲜等特质的依赖

程度会愈来愈高。而另一方面，农产品流通环节

的经营者们为追求经济利益，难免会借助价格垄

断协议或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形式攫取利益，对

初级农产品的供应者进行高价盘剥，通过提高二

次售价、差别化服务定价等方式，使消费市场的

农产品居于高价，间接影响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积

极性，不利于农业生产者再生产的投入和农业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由此可见，通过法律法规加强

对处于农业产业链中游且具有市场支配的经营者

的限制，不仅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因素，

还是保障农业生产者的基底收益，提升其他相关

农业主体收益的现实需要。 

2  发达国家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情况 

通过分析和对比发达国家冷链物流基础平台

的构建过程，对农产品冷链物流标准体系进行实

践考察，探析典型国家农业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

可以有效加快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的脚步。 

2.1  发达国家农产品冷链基础平台构建现状 

以信息化平台、食品追溯为特点的荷兰。作

为世界第三农产品大国，冷链物流领跑世界。在

冷链物流体系中最具代表的冷冻行业，不仅拥有

世界前列的冷冻容积率，并且利用先进的制冷技 

术、完备的运输设备大大降低了新鲜蔬菜水果和

其他生鲜农产品的损腐率。荷兰通过较短的冷链

物流链、在运作过程中实现信息化、注重引入和

开发先进的冷冻技术，以保证农产品冷链各环节

的效率，实现降本增效[6]。此外，荷兰还建立健

全食品的追溯制度，企业不仅要严格遵守食品安

全法规，还需对运输的食品进行可追溯记录，物

流各方还要在自身环节添加各自标识，确保产品

在每个运输状态都可实时追踪，消费者环节出现

问题也可倒序追查，从 NEN-EN-ISO22000 到

NEN-EN-ISO22005 建立了完善的食品安全追溯

体系。 

以技术化产业链为特点的有加拿大和日本。

加拿大通过资金投入研发冷链物流技术，培养冷

链物流管理人才，在农产品冷链物流领域实现了

完善的综合冷链物流网络，更是在冷链物流中借

助于如 EDI 技术、卫星定位系统等先进技术，大

大降低了农产品流通环节的损耗。日本农产品冷

链物流实现了低温仓库的现代化建设，以满足农

产品低温仓储、冷藏运输的需求[7]。并从本国农

产品国情出发，提倡小批量高频率的运输模式，

保证了农产品运输至消费市场的新鲜度。 

上述国家不仅注重冷链物流基础设施的建设

和完善，还将先进技术应用于冷链物流各环节，

再通过建立相关制度以实现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

平台的搭建，加大了农业生产主体收益，扩大了

产业化规模，为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基础设

施建设提供了有效经验。 

2.2  发达国家农产品冷链物流标准体系实践考察 

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冷链物流已得到长

足发展，冷链物流标准体系和法律体系也较为完

善。通过对比分析这些国家冷链物流标准体系的

形成过程，可以有效改善我国冷链物流发展时间

短、基础薄弱的短板。 

美国国家标准协会（ANSI）作为非营利性民

间标准化团体，通过加快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的

融合进程，以期其更好的发挥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的作用。美国政府部门方面积极参与和指导食品

类领域的标准制定过程，以及建立公共卫生信息

系统以监管食品卫生，确保食品安全。另外，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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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标准制定机构在制定标准时不仅要对各方意见

进行听取和采纳，在草案的发布中还要进行充分

公示和再修改程序等，以保证标准设立施行的合

理性。 

日本在建设标准方面更注重本国与国际标准

之间的融合与协调，如东盟－日本冷链物流准则

的出台，结合东盟国家自身现有冷链物流的特点

和条件，投入并建设与之相对应的基础设施，且

与冷链物流企业、公司和相关政府部门等形成完

整的物流系统，以期推动和拓展海外市场发展。

日本冷链物流各标准之间的衔接也有着值得借鉴

的经验[8]，标准起草委员会负责 JIS 日本工业标准

的起草提交工作，经技术委员会和标准委员会讨

论流程后才可发布。TS 标准规格属于行业共识标

准，虽然在行业内通行，但在成为 JIS 标准的过

渡形态中还需相关企业提交，经过这一过渡形态

后才能成为 JIS 标准，这有效提高了相关企业在

行业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参与度。TR 标准报告则是

促进标准化的文件，规定有关标准化的细节，属

于附属标准。 

美国和日本制定冷链物流标准过程中，不仅

严格遵循相关流程，还积极听取各方意见，并且

在不同标准之间形成良好的衔接机制，保证制定

的标准在冷链物流的不同环节、不同主体之间都

可以充分发挥功效。 

2.3  探析典型国家的农业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 

美国等发达国家均存在农业反垄断适用除外

制度，但在各国的农业领域未出现过限制竞争行

为失控的情况。这些国家的反垄断法保护农业生

产中处于弱势地位的主体，并且对农业生产相关

行为进行限制。其相同性表现为农业反垄断适用

除外制度在触发机制方面均设置了严苛的条件，

差异性表现为通过不同的基本路径进行限制：美

国作为判例法系的代表，判例形式是其主要的限

制方式，欧盟、日本则借助立法形式直接对农产

品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发挥作用。 

2.3.1  以判例限制型为主要措施的美国的农业反

垄断适用除外制度 

1922 年的《凯普沃斯蒂德法》明确“农业生

产者”的概念与范围之后[9]，对农业反垄断适用

除外制度的主体要素和行为范畴方面，通过判例

的后续发布进行限缩。典型案例如 1939 年的

United States v.Borden 案，只有在农业联合组织之

间纯粹、非营利性质的互助行为，法院才会认定

属于农业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的主体范围。有可

能造成农业行业限制，加剧不正当竞争的营利行

为都会遭到禁止。在行为方面，农业反垄断适用

除外制度保护主体双方均为农业联合组织实施的

垄断协议或兼并行为，但对两种情况反垄断法会

进行调查，一是行为参与者中存在非农业联合组

织，二是农业联合组织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的排他

行为。可以看出美国农业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更

注重对纯粹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及农业联合组织

的保护，而未将规模化营利性农业经营者纳入排

除范畴。 

2.3.2  以法规限定为主要限制措施的欧盟和日本

农业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 

欧盟对农业反垄断除外制度主要体现在《欧

洲联盟运行条约》明确农业产业政策适用的顺位

在竞争规则之前。农业产业政策主要目的是为提

升处于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上游的主体的农业生产

力，提高劳动收入，保证下游的消费者能够以合

理价格购买农产品。此外，欧盟委员通过的《关

于处理农业领域协议的 26 号法规》，进一步明确

农业适用除外范围仅为农业生产者及其协会的农

产品产出环节的行为，将经营者联合行为与农业

生产者之间为达成价格垄断之间的协作行为排除

农业适用除外规则之外。日本《禁止私人垄断与

确保公平交易法》第 22 条的规定，确立了农产品

反垄断除外的限缩解释。对弱势且非集约化生产

的农民基于互助行为组成的农业合作社，纳入在

适用除外主体范畴之中，而对在农产品流通环节

具有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之间的联合行为，以及农

业合作社在符合适用除外要求时，却滥用市场支配

地位的行为，排除在农业适用除外行为范畴之外。 

3  我国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的完善建议 

3.1  加强对农产品冷链物流平台的建设 

在农产品冷链物流平台中，基础设施发挥着

基底作用，信息平台的构建有利于提升行业整体

水平，国家应持续加大建设资金的投入力度[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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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提升冷藏冷冻车辆和冷库的标准化水平。加

强农产品冷链物流基础设施，既要对现存老化的

设备升级换代，也要根据农业生产的切实需要，

在农产品主产区投入建设冷链物流基础设施，尽

量实现对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全覆盖，同时还应注

重外国技术的引进，实现对农产品冷链物流设施

的标准化升级。二是加大农产品冷链物流信息化

建设投入[11]。农产品冷链物流信息平台的建设是

提升农产品冷链物流效率，实现降本增效的重要

前提。各冷链企业与公路、铁路运输之间应搭建

网络共享信息平台，做到资源互通、信息共享，

对农产品形成覆盖面更广、物流效率更高的冷链

物流网络。以长远目光来看，冷链物流企业的发

展会借助信息化力量，势必会寻求网络技术企业

的支持。通过相关政策支持来引导二者的合作，

能够使我国分散的农产品冷链资源根据不同客户

的需求发挥作用。 

3.2  农产品冷链物流标准体系和法律法规的健

全与衔接 

一是进一步构建完善的标准体系。标准体系

是否完善直接关系到食品安全问题，且标准体系

的建设能使得标准之间层次关系更加鲜明，系统

性的强化各标准之间应有的作用。在标准的建构

层面，国家应建立完善的农产品冷链物流标准体

系，内容覆盖农产品冷链物流的各个环节；食品

安全部门应对农产品流通环节的操作标准和要求

都进行明确规定，如冷藏车车况是否达标、冷库

温度控制是否科学，对农产品在运输环节中的品

质进行随机抽查，对于不符合规定的运输、经营

者进行相应的处罚；交通运输部门则应建立包含

铁路、公路、水运等冷链物流运输标准的子体系。

同时在制定标准过程中还要充分考虑各方主体的

意见，结合现实情况出台切实可行的标准，更要

注重从我国国情出发，借鉴别国先进标准体系，

加强国内标准与国家标准的衔接与融合[12]。二是

完善农产品冷链物流法规建设。应加强对农产品

冷链物流的立法，通过法律建设为农产品冷链物

流行业营造有利的发展环境，提供法律保障[13]。

已出台的《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促进了冷链物流标准的制定与发布，但由于法规

内容调整相较于瞬息万变的消费市场具有一定的

滞后性，因此建议国家在现有的物流业法律法规

的体系下，进一步加快冷链物流相关规章、意见

的制定与出台，机动处理农产品冷链物流产业链

上出现的新现象、新问题，明确各部门的职责和

边界以及冷链运输各环节的实施标准，使农产品

冷链物流的各个环节都实现有法可依[14]。三是贯

通标准与法律规范的衔接渠道。由于法律法规制

定过程通常具有滞后性和程序性，需要一定的时

间才能将现实需要上升为法律意志，在法律未能

调控的领域，行业规则自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但由于其强制性缺失，在市场趋于成熟后，应当

适时将行业规范中先进有益的相关规定，经过试

点评估后纳入现行法律体系之中。加强农产品冷

链物流标准与法律法规的衔接，使标准在法律框

架下有效施行，不仅能够有效降低在冷链物流过

程中的违法违规行为的发生，还能够赋予相关部

门在处理各方主体突破标准行为的法律依据，以

保证农产品冷链物流链的稳定运转。 

3.3  农产品冷链物流有关反垄断适用除外制度

的建议 

农产品冷链物流环节涉及主体众多，不仅包

括处于天然劣势地位的农业生产者，还包括冷链

物流中游从事相关运输、仓储、经销的众多经营

者，明确农产品冷链物流运输中适用反垄断除外

规定的主体和行为，对促进冷链物流行业健康持

续发展、保护农业生产者生产积极性和提高农民

收入都有着正面促进作用。一是明确农产品冷链

物流领域适用反垄断除外规定的主体范围。农业

生产者和农村经济组织以及其他直接从事农业生

产经营活动的组织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豁免主体。

其中农业生产者通常认为包含农民和农业生产企

业两个部门，随着经济结构变化而出现的新型职

业农民，性质仍和以前“单纯从事农业原作物生

产的主体”接近，所以对符合条件的新型职业农

民也应纳入农业除外规定的有关农业生产者范畴

内，主要表现为冷链物流上游种植、养殖户。虽

然我国农业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并未对农业企业

的概念与范围作出解释，但是我国《农业企业财

务制度》第二条将农业企业定义为“从事种植业、

养殖业或以其为依托，农、工、商综合经营，实

行独立核算和具有法人地位的农业社会经济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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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15]，而农业生产企业中由于现今业务发

展的多元化，通常会出现流程企业，即从物流到

经销一体化的企业，因此需要对此类主体进行限

缩规定。 

农业经济组织主要表现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和农产品行业协会。部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顺应

改革开放潮流逐步涉及工业和服务业，不再将工

作重心放在农业生产上，则应排除在农业适用除

外的主体之外[16]。对于那些不直接参与农业生产

经营活动且易发生垄断行为的经营者们自然被排

除在制度之外。农业主体在冷链物流产业链中进

行联合经销或者其他协同行为时，若行为主体均

为前述反垄断除外定义的农产主体，则可直接适

用反垄断除外规定，但若行为主体一方不符合除

外主体身份，则应该排除在反垄断除外规定之外。

二是明确反垄断除外规定在农产品冷链物流领域

适用中的行为方式。反垄断除外规定是为了保护

弱势农产品生产者的利益和提升其竞争力，但一

些强势的农村经济组织在农产品生产经营活动中

凭借其优势地位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损害农业生

产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这种行为应排除在反

垄断除外规定之外。 

4  结语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

必然选择，已经取得重大进步。解决好农产品问

题则是解决“三农”问题和保障农业繁荣、农民

富裕的基础，通过加强农产品冷链物流平台建设，

在冷链物流标准体系和法律体系之间形成良好的

衔接，明确《反垄断法》在农产品冷链物流发展

中的适用范围，对保障农业发展、农民收入稳定、

实现共同富裕有着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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